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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
行為第二十三條立法。惟反對派不斷將
香港對二十三條的立法義務「妖魔
化」。事實上，保護及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例，本應由中央政府立法，並通過一
套保護國家安全的法律，但在當年香港
基本法通過時，為了照顧香港與內地市
民享有不同水平的自由權利，遂決定由
香港特區自行立法，足見中央面對國家
安全的重要法例，依然照顧香港實際情
況，以較寬鬆方法處理。

本應由中央立法 後交港府自行訂立
香港回歸至今已17載，仍未履行為香

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責任。日
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透露，他
現正計劃與部分港區人代提出，在香港
未就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之前，
讓《國家安全法》適用於香港，引起社
會各界熱議。

保護及維護國家安全的法例，本應由中
央立法，並通過一套保護國家安全的法
律，但在當年香港基本法通過時，考慮到
香港與內地人民習慣了不同水平的自由權

利，譬如內地刑法水準等，並信任香

港在「一國兩制」方針下履行高度自治，
遂決定由特區政府自行立法，交由香港因
應其實際情況訂立一套大家都接受的法
律，足見中央以寬鬆態度對待香港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立法。

事實上，中央有權將有關國防、外交等
的法律，透過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實
施，也有權在危急時頒布全國性法律在香
港實施。香港基本法第十八條列明：「凡
列於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
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徵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的意見後，可對列於本法附件三的法律
作出增減，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於
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宣佈戰爭狀態
或因香港特別行政區內發生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
動亂而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
態，中央人民政府可發佈命
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實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國家主權安全不可妥協
二十三條終須立法 倘做特首也批《學苑》煽「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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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鄭治祖鄭治祖））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近日建議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近日建議，，在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未立法在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未立法

前前，，將將《《國家安全法國家安全法》》以附件形式納入香港基本法以附件形式納入香港基本法，，引起社會高度關注引起社會高度關注。。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董建華前特首董建華

昨日表示昨日表示，，根據香港基本法根據香港基本法，，中央政府有權將內地法律引入香港中央政府有權將內地法律引入香港，，背後有確實的法律依據背後有確實的法律依據，，又指特區政府又指特區政府

總有一日須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總有一日須就第二十三條立法。。他強調他強調，，國家主權安全不能妥協國家主權安全不能妥協，「，「港獨港獨」」問題不能掉以輕心問題不能掉以輕心，，直言如果直言如果

他是特首他是特首，，也會在施政報告批評也會在施政報告批評《《學苑學苑》》鼓吹鼓吹「「港獨港獨」。」。

二十三條立法寬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自明)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
吳秋北提出，在
香港未就香港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
立 法 之 前 ， 讓
《國家安全法》

適用於香港的構思。香港基本法委
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昨日對本報回應
指，該建議與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
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
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
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
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
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
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
織或團體建立聯繫」有矛盾。
梁愛詩亦指出，2014 年 11月 1
日，人大常委會通過反間諜法時，
經已廢除《國家安全法》，新的
《國家安全法》正在立法階段，內
容與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似乎不
相同，後者較接近中華人民共和國
刑法的「危害國家安全罪」，因此
不認為可以按香港基本法第十八條
引入附件三，除非因戰爭狀態或特
區內發生特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害
國家统一或安全的動亂而決定特區
進入緊急狀態，中央政府才會發佈
命令，將有關法律在港實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吳秋北日前表示，會趁今年3月人大政協兩
會期間，提出把《國家安全法》納入香港基本法
附件。特首梁振英昨日回應指，特區政府沒有研
究有關事情，亦未有計劃就涉及國家安全的香港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就強
調，就第二十三條立法是特區憲制責任，但目前
未有推行時間表。
梁振英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時表示，

對於吳秋北的建議，他不知道具體情況，特區政
府亦沒有研究有關問題。被問到他早前在施政報
告中批評港大學生刊物《學苑》，警惕「港獨」
主張，是否需要相關條例監管香港，梁振英重
申，特區政府沒有這方面的研究，沒有做任何準
備，也未有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的計劃。
黎棟國昨日出席一個公開活動後會見傳媒時，

亦被問到《國安法》是否適用本港和研究可行性
和迫切性，黎棟國回應說，當局沒有就吳秋北的
建議和《國安法》是否適用香港特區等相關事情
進行研究，但香港基本法對於國家安全方面是有
第二十三條的規定，當局亦已多次說明，就第二
十三條立法是特區的一個憲制責任。
被問到香港出現「佔領」行動和「港獨」主張，

現時是否適當時機就二十三條立法，或是否需要
做一些實質措施防止「港獨」思想擴散，黎棟國
指，特區政府現時對二十三條立法並無任何時間
表，梁振英亦已非常清晰地表達過對「港獨」的一
些意見，他不需作特別補充。

董建華昨日在前任行政長官辦公室舉行記者會，
是4個月來第三次會見傳媒，更是首次評論現

屆政府發表的施政報告。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
會理事長吳秋北前日建議，將《國家安全法》以附
件形式納入香港基本法，成為記者會的「重中之
重」，董建華多次被問到有關方法是否可行。

中央有權將內地法律引入港
董建華回應指，根據香港基本法，中央有權將內
地法律引入香港，背後有確實的法律依據，至於是
否實行、法律是否適當，是另一問題。他強調，特
區政府有責任為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保障
國家安全，「只是時間問題，總有一日要立法。」
至於何時立法，董建華指自己不在位，不應評論和
指點，但重申應在適當時候進行立法。
他指出，國家現時開始強大起來，在國際舞台

的重要性日漸增加，因此國家安全十分緊要，香

港不能像「外面的人看熱鬧」，應該知道國家安
全的重要。
被問到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點名批評港大

學生會刊物《學苑》鼓吹「港獨」是否恰當，董建
華直言，如果他是特首，都會在施政報告提及《學
苑》文章，「因為有必要這樣做。」
他透露，自己曾看過《學苑》相關文章，認為

有關觀點值得憂慮，因為「港獨」問題十分敏
感，牽涉整個香港和國家整體利益，需要從大局
看問題，強調國家主權不容侵犯，國家安全不能
妥協，「港獨」問題不能掉以輕心，「我們要堅
決維護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國家主權不容挑
戰，這些都是嚴肅的選擇。」

絕大部分港人不認同「港獨」
董建華續說，觀點不同可以互相討論，但不能因

為意見不同，就指特首言論是「白色恐怖」。他又

指，每個人在香港都有言論自由，也要為自己言論
負責，「如果我今日說話，明日有人批評，就任人
批評」，即使他未必同意，但明白別人有權這樣
做，不應執着；而《學苑》的言論，其他人也可以
批評，這是言論自由的精神。
他強調，絕大部分港人都不認同「港獨」，

並且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部分港人對國家歷
史、文化了解不足，年輕學生可能根本未到過
內地，認為他們要開始了解內地，充分了解後
再作決定。
至於如何做好「人心回歸」的工作，他舉例指，

外國學校以本國歷史為必修科，香港需要研究為何
外國這樣做，加強這方面的工作。被問到部分參與
違法「佔領」行動的學生被內地取消回鄉證，董建
華指，「被拒(入境)當然有原因」，但不代表永遠不
能回內地，最重要是學生有心去了解國家發展，特
別是國家主權安全問題的重要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鄭治祖)就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提出將《國家安全
法》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以保障國家安
全，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學
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昨日指出，香港基
本法制定時，容許香港自行立法處理國
安問題，是考慮到可以一套較寬鬆的國
安法律，體現香港的自由和人權狀況。
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已說明由香港自
行就相關危害國安行為立法處理，《國
安法》內容亦與二十三條大致相同，除
非本地立法確不可行，香港目前先根據
第二十三條自行立法是適當做法。
陳弘毅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中表示，香

港基本法第十八條有規範根據甚麼程序，
全國性法律可適用香港，而這些全國性法
律須涉及國防、外交或其他非關乎香港自
治範圍的全國性事務。程序上，也要先徵
詢特區政府和香港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
才能由全國人大決定是否把全國性法律放
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內。

容許港享較寬鬆自由度
陳弘毅指出，1997年至今，只有兩次

啟動過相關程序，第一次是關於海洋法
的專屬經濟區法律，另一條涉及外國中
央銀行在香港享有司法轄免權的外交事
務。至於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第二十
三條已有規定，如叛國、顛覆、竊取國

家機密等，部分內容已可體現內地刑法
中的《國安法》相關規定，他看不到今
年3月召開兩會期間處理修訂《國安
法》時，需要適用於香港。而且，
《國安法》內容也大致和第二十三條
相類，暫時不需要在二十三條以外加入
《國安法》。
陳弘毅進一步指出，內地的《國安法》

有關分裂國家和叛國等罪行較嚴厲，在制
定香港基本法時，認為有關法例未必適用
於香港，所以當時決定香港立法機關自行
處理國家安全問題，可容許一套較寬鬆的
法律體現尊重自由和人權。
他強調，第二十三條已說明應由香港

自行立法處理，既然第二十三條已有規
定，目前便應先根據二十三條自行立
法，若最後證明不能自行立法，例如立
法會否決相關的本地國安草案，此時便
可考慮其他方法保障國家安全。然而，
目前並無相關情況出現，不存在香港特
區推行內地《國安法》的條件。
被問到作為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是否支持吳秋北的建議，陳弘毅說，
要視乎屆時新修訂的《國安法》條文
是在第二十三條內或外。
他說，香港在立法上有很大自治

權，只有少數涉及國防或外交的全國
性法律會納入基本法附件三內，例如
國旗法及國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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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愛詩梁愛詩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昨日在記者會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昨日在記者會
上強調上強調，，國家主權安全不能妥協國家主權安全不能妥協，「，「港港
獨獨」」問題不能掉以輕心問題不能掉以輕心。。 劉國權劉國權攝攝

■梁振英昨日表示，政府沒有研究將《國安
法》引入香港的問題。


